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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城市河流日常疏浚治理的提案
(第 257号 )的答复

沈阳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:

贵单位提出的
“
关于加强城市河流 日常疏浚治理的提案

”
收

悉,现答复如下 :

一、我市水系及城市河流现状

1.沈 阳地处辽河流域,境 内河流分属辽河水系和浑河太子河

水系。沈阳市域范围内流域面积 1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共有 236

条,其 中流域面积 5000平方公里以上的省管大型河流有 4条 ,

分别是辽河、浑河、绕阳河、柳河;流域面积 1000-5000平方公

里的市管中型河流有 4条 ,分别是蒲河、秀水河、养息牧河、北



沙河;流域面积 50-1000平 方公里主要小型河流有万泉河、长河、

满堂河、白塔堡河等 18条 ,这 些河流汛期流量大,水位高,含

沙量大,枯水期流量小。

2.我 市的城区水系大致可概括为
“
九河五渠两系

”,九河—

即浑河、蒲河、满堂河、辉山明渠、细河、沙河、杨官河、张官

河、白塔堡河;五渠—即浑北总干、浑蒲总干、沈抚总干、浑南

总干、八一总干;两系即浑北环城水系与浑南环城水系构成的环

城水系。北环包括南运河、新开河、卫工河一细河,长度约 65.8

公里,南环包括玉带河、白塔堡河、浑南总干,长度约 74.5公

里。经过多年的治理建设,北环已成为市民休闲的主要场所,南

环水系格局基本形成。但是,目 前在水体质量、景观提升、文化

彰显、防洪排涝、产业活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,需 要进一步提升。

二、目前河道疏浚治理的工作机制

1.河道 日常清淤疏浚属于河道整治的一项内容,河道整治包

括构筑堤防、护岸、清淤疏浚和间坝、泵站等水工程措施,以及

为了恢复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堤防绿化、水土保持、湿地

保护等。按照 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的规定,国 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

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。开展河道整治工作需要由各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组织编制河道整治规划,将

河道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河道整治规划应当服从流

域综合规划,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及有关技术要求,并与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,与水资源保护、水土保持等专业规划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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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。

2.我 市对河道整治实行市、区 (县 )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。

按照市政府印发的 《农业农村领域市与区县 (市)财政事权和支

出责任划分方案》 (沈政办 (2021)14号 ),市与区县财政事

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划分:坚持权责利统一,合理划分事权,以 区

县 (市)管理为主,充分调动区县 (市)积极性。我市重点涉水事

务管理方面,大 中型河流及跨省的小型河流综合治理及清淤疏浚

工程,除省以上投入外,市与区县 (市 )按 照七三比例承担,地

区型小型河流综合治理及清淤疏浚属于区县 (市)财 政事权范围,

区县 (市 )财政事权由区县市予以经费保障,市级对苏家电、辽

中、新民,法库、康平给予 50%补助,对其他地区给予 30%补助。

2020年 以来,市级水利计划平均每年安排 2600余万元资金用于

中小河流的治理市级配套,未来将强化持续投入,保持和巩固河

道专项整治的成果。

3.在 加强河湖水系长效管理机制方面。我市全面落实河长

制、加强河长巡河、河长履职,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运行管护等

已经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体系,市河长办推行
“
两函四巡三单两报

告
”工作法,加 强市县乡村四级河长湖长履职尽责,发挥河长组

织领导和协调作用,市河长办加强了对各级河长履职的指导、监

督和管理。开展城市水系精细化管理,2023年城市精细化管理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,在提

升公共水域环境品质方面,全面落实
“
河长制

”,压实各区政府



水体治理主体责任,加 强浑河、蒲河水系及丁香湖等城市区域湖

泊日常管理和设施维护。开各有关单位落实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

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,持续强化开展河湖清四乱、碍洪

问题排查整治、河道清障,开展展春季河湖垃圾专项清理行动 ,

实行水岸共治,及时清除河道、湖泊水面和周边垃圾杂物,保持

岸坡整洁。美化提升沿线绿化景观,加 强附属设施建设,打造高

品质公共水域环境。同时按照省河长办工作部署,水行政部门会

同河湖岸线利用建设项目和特定活动清理整治专项行动,严格管

控河湖水域岸线,强化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管理,全面清理整治

破坏水域岸线的违法违规问题,构建人水和谐的河湖水域岸线空

间管理保护格局,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三、城市排水出口水系治理

1.2022年汛期我市遭遇了 29轮强降雨天气,城区先后出现

52处积水点位。汛后我局组织了复盘分析,并按照市政府工作

安排,形成治理方案印发至各地区推进治理,同 时也对影响城市

内涝的排水出口水系同步研究改造,我 局正在组织有关地区积极

推进南小河、辉山明渠整治工作;同 时按照市领导要求,组织研

究制定白塔堡河综合治理方案。

2.关 于 2022年 7月 6日 沈阳市受到暴雨影响,浑南区新才

街、高功路、新明街等街道过水情况,主要是受到白塔堡河汛情

的影响。白塔堡河位于浑河中游左侧,是浑河水系的 I级支流 ,

发源于浑南区李相镇老塘峪村,由 东向西流经浑南、和平两区,



在浑河西街曹仲电村汇入浑河。流域面积为 178km2,河 流总长

48.7km,河 道平均比降 0.87‰ 。白塔堡河支流白支排干由三环

路白塔互通南侧汇入白塔堡河,全长 17.1km,集 水面积 40.2km2,

河道平均比降 1.05‰。现状工程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洪水。浑

南区新才街、高功路、新明街等街道位于白塔堡河城市中游段 ,

该段属于漫水路段,同 时现状河道在防洪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,

主要是白塔堡河现状防洪标准较低,与 沿线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进

程不相适应,同 时存在一些影响洪水下泄的卡口,城市段下游河

道行洪断面较小,河道断面不规则。白塔堡河城市段跨河桥梁较

多,存在阻水问题;白塔堡河河口处缺少防洪闸等控制性工程。

影响洪水下泄的瓶颈点还包括下河湾收费站跨白塔堡河桥、沈抚

干渠渡槽、白塔堡河下游铁路桥段五座桥梁距离较近雍水叠加影

响;沈营线至三环线漫水路段,该段流量超过 72.8立 方米每秒

即上漫水路,对交通影响较大。

3.开展相关河道水系治理。沈北新区、大东区组织实施南小

河防洪排涝工程,通过实施河道整形、清基清障、岸坡治理工程

措施,解决南小河局部狭窄、部分拦蓄工程型式不合理、河道淤

积所导致的行洪排涝不畅问题,目 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;开展

白塔堡河综合治理。为解决白塔堡河汛期局部点位漫溢、过水问

题,浑南区、和平区正在开展白塔堡河综合治理方案比选工作 ,

拟采取清淤疏浚、阻水桥梁改造、防洪薄弱环节设置移动装配式

防洪墙等工程措施结合河道防洪标准不高和局部短板问题 ,目 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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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完善方案,待市政府审议通过后实施;开展辉山明渠与新开

河交叉口整治。 辉山明渠泄洪过新开河段存在过水不畅问题 ,

2022年沈河区组织了辉山明渠下穿新开河涵洞清淤,但未彻底

清理完毕。为根治辉山明渠汛期泄洪问题,目 前正研究对辉山明

渠过新开河立交改平交方案,已组织开展前期调查。

⒋相关度汛措施。市水务局已要求沈北新区加快解决存在问

题,确保南小河治理工程汛前完成;浑南区做好亚泰国际花园等

风险点位应急预案制定和汛期防护,做好沈本大街全运五路下穿

桥等重要点位应急工程处置;浑南、和平、苏家电区按照管辖范

围,分段做好白塔堡河综合治理方案,同 时在汛前完成重要节点

的清淤清障工作;苏家电区加快推进白塔堡河苏家电区段河道险

段治理工程,确保汛前完成;沈河区继续深化辉山明渠下穿新开

河段清淤治理,务必汛前完成。

感谢贵单位对水务工作的重视和关心。

承办处室:河库管理处

联 系 人:赵冠群

电    话
·
: 88500092, 13066603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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